國立光復商工114學年度班級楷模評選辦法

1、 目的：
1. 選拔優秀學生，樹立青年典範；以激勵學生敦品勵學，努力向善的情操。
2. 模範榜樣可鼓勵其他學生追求卓越，展現正面的行為和態度，實現目標。
3. 培養積極的校園文化，通過展現負責任、友善、尊重等品質，模範學生可為其他學生樹立榜樣，創建一個更加凝聚和諧的校園社區。
2、 主辦單位：
學務處訓育組。
3、 對象：
全校各班學生。
4、 推選資格：
在校表現行為端正、有禮守序、熱心服務助人、學業成績優秀或特殊事蹟足以為本校全體學生楷模者。
5、 評選辦法：
1、 各班利用班級活動時間推薦1～2名優秀楷模學生或學生自行報名參加，並於指定時間前將評選資料送交學務處訓育組。
2、 基本資料以A4資料夾裝放（評審結束後退回），包含下列各項，格式不限：
1. 自我介紹（含個人基本資料、照片、家庭背景、求學歷程、未來理想）
2. 教師推薦書乙份以上（含導師推薦書及其他任課教師推薦書）
3. 個人上學期成績單（向註冊組申請）
4. 本學年至今獎懲曠缺紀錄（向生輔組申請）
5. 自述本學年優良表現情形（以條列式繕打）(參考附件)
6.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、獎狀、證照、作品資料等（掃描或影本）
6、 資料送審時間：
徵選相關表件電子檔請至學務處網頁下載，建議以電腦繕打，完成後請115/03/25(三)前繳交電子檔至訓育組信箱tsuitw13@kfcivs.hlc.edu.tw。
7、 獎勵方式：
獲薦班級楷模之學生，於學校重大集會時，頒發班級楷模學生獎狀乙紙並由訓育組簽請獎勵，並於典範學習牆中展示「本學年度【班級楷模學生】」。
[bookmark: _Hlk223468599]八、本辦法經學務會議討論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

附件1 (格式僅供參考) (項目可自行增列與調整) 
[bookmark: _GoBack](電子檔可至學務處網站>表格下載>訓育組>模範生評選辦法與表件)
	國立光復商工114學年度班級楷模

	班級
	
	大頭貼黏貼處

	姓名
	
	

	專長
	
	

	興趣
	
	

	家庭背景
	

	求學歷程
	

	優良 事蹟
	1. 
2.
3.
4.
5.
6.

	未來理想
	

	師長推薦
	



